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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新约綜覽 
 

 
第十八課  提摩太前書  

 
序言 
 
      在使徒行傳结束之后，保罗被释放。然后保罗可能去罗马帝国各处傳道，包
括西班牙。在这段时间，使徒保羅写了他的書信的第四類，關於教會的書信( The 
Paul i ne Epi s t l es :  Eccl es i ol ogi cal )，里面主要是討論關於地方性教會的管理與
運作，及其領導者的責任。這些書信是保羅寫給他的兩個同伴與同工:  居住在以弗
所的提摩太(提前 1: 3)，與被保羅吩咐留在革哩底的提多(提多書 1: 5)。他们是使
徒保罗的代表，有責任管理众教会。 
 
日期與目的地 
 
      因為尼洛皇帝在主後六十四年迫害教會以後，羅馬政府把基督教當作是一個
非法宗教。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並沒有表示出這種情形。前兩部使徒書信應該是主

後六十三年時在馬其頓撰寫。提摩太後書剛好是在保羅殉道前寫成(比較提摩太後
書 4: 6)，這部書裡表示了當時羅馬政府對基督教的不滿，所以大概是在主後六十
五年的時候在羅馬寫成。保羅寫這幾部書給提多與提摩太，幫助他們管理他們的教

會及抗拒異端。在三部使徒書信中的祝福都是採用複數“ 你們” 。當時的異端是早
期的諾斯替教派，他們認為救贖是借助於知識而非信仰。 
 
 
提摩太前書  
 

新約在使徒行傳 16: 1的地方第一次提到了提摩太。他住在路司得，保罗在
他的第一次傳道之旅经过路司得两次(行傳 14: 6- 21)  。保羅在第二次傳道之旅穿越
加拉太的都市的時候，聽到了關於這個年輕人的好評，於是帶他成為宣教團的一

員。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們彼此密切合作，建立各地的地方教會。 
 
提摩太是保羅的屬靈的兒子（提前 1: 2;提后 1: 2），也許他是在保羅第一次

傳道之旅中被保羅帶領信主。他的父親是外邦人，但是母親是猶太人(行傳
16: 1, 3)，所以他算是猶太人。他從小就明白聖經（提后 3: 14- 15），但是他沒有
接受割禮，保羅就給他行割禮（行傳 16: 3）。 

 
作為使徒的代表，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對付各式複雜的教義問題，並繼續組織

教會(提前 1: 3; 3: 1)。後來，保羅由羅馬監牢中寫提摩太後書的時候，要求他來羅
馬（提后 4: 9），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提到提摩太，說他已經被釋放了（希伯來
13: 2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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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摩太在当时的标准还是年轻(提前 4: 12)  ，而且天性胆却(提后 1: 6- 8)  。

保羅給他的新任務是相當困難的，但是保羅對他有很大的信心（帖前 3: 1- 2；林前
4: 17；提前 1: 3）。對於他的天性膽怯，保羅勉勵他要站穩立場，不斷地教導神的
話語（提前 2: 14- 15；4: 2- 5）。 

 
 
目的 
 
      保羅寫這書信是為了給予提摩太一些建議，指導他關於教會的事務。這些對
於他的勉勵，包含了提摩太對他自己工作的態度，对教會其他人的態度，與他自己

個人的榜样( 4: 6- 16;  5: 1f f . ;  6: 11f f . )。那些關於教會組織的事則，包括了錯誤
的教導( 1: 3- 7, 18- 20;  6: 3- 5)，教會的崇拜( 2: 1- 12)，教會的領袖( 3: 1- 13)及他们
的責任( 5: 17f f . )。 
 
大綱 
 
序言( 1: 1- 2)  作者， 受信者， 與問候。 
 
I .  對提摩太的指示( 1: 3- 20)  

1.  抗拒錯誤的教導( 1: 3- 11)  
2.  跟隨保羅的榜樣( 1: 12- 17)  
3.  要對神忠心( 1: 18- 20)  

 
I I .  公眾崇拜的原則( 2: 1- 15)  

1.  禱告的重要( 2: 1- 8)  
2.  女性的角色( 2: 9- 15)  
 

I I I .  教會領袖的條件( 3: 1- 13)長老與執事。 
 
I V.  寫作的動機( 3: 14- 16)  
 
V.  另一個對假教師的警告( 4: 1- 16)  
 
VI .  對於應對各式各樣人的指導( 5: 1—6: 2a)  
 
VI I .  又一個對假教師教導的警告( 6: 2a- 10)  
 
VI I I .  基督徒的目標( 6: 11- 1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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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X.  對於富人的建議( 6: 17- 19)  
 
結論:  對提摩太的 後指示( 6: 20- 21)  
 
內容 
 

提摩太被保羅指示去抵抗異端( 1: 3, 4)。他被提醒說教義的真正(或 終)目
的是愛( 1: 5)。在那些假教師虛浮的争吵關於律法的教導中，完全忽略了這點
( 1: 6)。 保羅的得救有其獨特的重要性，因他為所有人的榜樣( 1: 12- 17)。他是為
罪人之首，雖然當時的道德水準之下，他是當世 好的人之一(使徒行傳 23: 1;提
摩太後書 1: 3;腓立比書 3: 4- 6)。因為保羅得救，我們知道即使 壞的人也可得

救，而 好的人也須得救。保罗把管理教会的责任交托给提摩太( 1: 18)  ，他要對
神忠心。 

 
      關於公眾崇拜的指示(第二章)，主要是關於公眾的祈禱與崇拜。保羅把祈禱
當作第一要務( 2: 1)。聖經教導說基督徒對國家有義務。當保羅寫這信的時候，正
當暴君尼洛在位，但保羅仍教導基督徒為他禱告(比較羅馬書 13: 1- 7;  彼得前書
2: 13- 17)。保罗讲到男人与女人不同的角色( 2: 8- 15)  。 
 
      第三章列出教會領袖的條件，他們做教會領袖管理教會的必須要有好的榜
樣。在這裡保羅列出來長老、執事與女執事的條件。在長老的很多條件中，善於教

導是特別的要求，而且要能夠照管神的家（教會）。執事是要處理教會財產物質方

面的事，所以，執事必須不貪不義之財（3: 8；彼前 5: 2；提多 1: 7）。這些並沒有
包含所有的條件，但是對於那些願意照聖經做的教會來說，當然應該納入考量。當

今許多的教會因為沒有遵從這些原則，它們忽略神所規定的責任。 
 

在保羅說明他的寫作的動機（3: 14- 16），他講到真理的柱石與根基是主耶
穌的道成肉身。因為，神願意成為肉身，所以，我們不認為肉體是罪惡的，所以，

极端的禁慾主義是錯誤的（4: 3- 5）。 
       
保羅警告提摩太未來可能遭受的危險( 4: 1- 5)，並勉勵他在將要來臨的離經

叛道下，作一個敬虔的榜樣( 4: 6- 12)。提摩太也因此被提醒注重三樣事:  宣讀聖
經，勸勉，教導( 4: 13- 16)。 

 
      第五章與第六章敘述牧師對於各式各樣人應有的態度，也給提摩太個人的指
示與警告。要對人教導與保持清潔（5: 1- 2）。那些獨居與年長的寡婦，教會要負
責他們生活的需要。年青的寡婦 好再嫁，生養兒女，治理家務（5: 14）。對長老
的態度要尊敬與保持名譽（5: 17- 22）。僕人對主人的態度要恭敬（6: 1- 2）。 
 

保罗指責假教師( 6: 3- 5)，並鼓勵提摩太 “ 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” ( 6: 12)。
在 6: 10，保羅說，“貪財是萬惡之根”，保羅提醒我們不能把物質的需要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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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。我們不要把我們的盼望放在無定的錢財上，而應該依靠神，祂厚賜百物給

我們享受（6: 17）。 
 

從提摩太後書 4: 7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實踐了自己的建議。因為他自己活了一
個敬虔的人生，所以他可以告訴人家如何去活這麼一個人生。在對提摩太的 後勸

勉( 6: 20)中，我們可以聽到保羅內心渴望他的“ 屬靈的兒子” 可以由主得到稱職的
讚美。 
 


